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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永发（江苏）模塑包

装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泰州市姜堰区大伦

镇桥东村

联系人 张国策
联系方式（电话、

email）

13683461373
Zhanggc.sc@wingfa

t.com
企业是否是委托方？ ☑是 □否，如否，请填写以下内容。

委托方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电话、email）
企业所属行业领域 其他纸制品制造（2239）
企业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中国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无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20年 4 月 15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

法人边界的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

（tCO2e）

按补充数据表填报的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tCO2）

企业法人边界的二

氧化碳排放总量

（tCO2）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20287 / 20287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20287 / 20287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

核查后排放量差异的

原因

无差异

核查结论

1、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永发（江苏）模塑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 2019年度最终版排

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和报告，符合《中国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相关要求；

2、企业的排放量声明

2.1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声明如下：

类别 2019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e） 1661.37

过程排放量（tCO2e） 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的排放量（tCO2e） 18625.30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的排放量（tCO2e） 0



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放量（tCO2e） 0

企业温室气体总排放量（tCO2e） 20286.67

企业二氧化碳总排放量（tCO2） 20287

2.2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声明如下：

受核查企业生产产品为高端电子类消费品精品纸浆模塑包装，根据《关于做好 2019
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

函〔2019〕943 号）附件 1、覆盖行业代码，受核查企业产品不在其中，因此不需要填

写补充数据表。

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受核查企业 2019年度为首次碳核查，无历史年度数据，无法进行波动分析。

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或其他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

核查组长 徐玮 签名 日期 2020.4.15

核查组成员 王飞、冯家林

技术复核人 石隽隽、曹丹丹 签名 日期 2020.4.15

批准人 张小丹 签名 日期 2020.4.15

重点排放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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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受企业永发（江苏）模塑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中环联合（北

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EC”）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依

据《关于做好 2019 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 号）和《中国

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独立公正地开展核查工作，确保数据完整准确。根据《排放监测计划

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的具体目的包含如下内容：

核查目的是通过对组织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活动进行完整、独立的

评审，包括：

1）企业是否按照核算指南的要求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

2）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是否准确、可信；

3）数据的监测是否符合监测计划的要求；

1.2 核查范围

此次核查范围包括永发（江苏）模塑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企业）核算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数据。

涉及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及厂

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1.3 核查准则

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监测计划评估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

南》（以下简称《核查指南》），为了确保真实公正获取企业的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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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CEC 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CEC独立于被核查企业，避免利益冲突，在核查活动中保持客

观、独立。

2） 公平公正

CEC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中获得的

客观证据为基础，不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3） 诚信保密

CEC的核查人员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道德，履

行保密义务。

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关于做好 2019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

位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号）；

《中国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以下简称《核算指南》）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67-2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 ；

其他国家或行业地方标准。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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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核查人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以及企业的规模和经营场

所数量等实际情况，CEC指定了此次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员。

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 2-1和表 2-2。

表 2-1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徐玮
核查组组长，主要负责项目分工及质量控制、撰写核查

报告并参加现场访问

2 王飞
核查组成员，主要负责文件评审，并参加现场访问与报

告编制

3 冯家林 核查组成员，参与文件评审与报告编制

表 2-2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石隽隽 质量复核

2 曹丹丹 质量复核

2.2 文件评审

根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组对

于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详见核查报告“参考文

件”。

核查组通过评审以上文件，识别出现场访问的重点为：现场查看

企业的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现场查阅企业的支持性文件，通过

交叉核对判断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

可靠、正确。核查组在评审初始排放报告及最终排放报告的基础上形

成核查发现及结论，并编制本核查报告。

2.3 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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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核查组无法进行现场访问。核查组于

2019年 4月 8日对企业进行了线上远程访问。线上远程访问的流程

主要包括视频首次会议、线上收集和线上查看访问前未提供的支持性

材料、线上与企业负责人连线远程视频查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

备、线上与企业进行访谈、核查组内部讨论、末次会议 6个子步骤。

现场访问的时间、对象及主要内容详见表 2-3：

表 2-3现场访问记录表

时间 对象 访谈内容

2020年 4 月 8

日

许涛/总经理

张国策/总经理助理

刘丹/P M C 部

练阳勇/质量管理部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包括主要生产

工艺和产品情况等；

-受核查方组织管理结构，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及管理职责设置；

-受核查方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

-企业生产情况及生产计划；

张国策/总经理助理

刘丹/P M C 部

朱殿莉/财务部

宋小平/成型车间

刘永飞/后工序车间

苏先凯/模具设计部

明文希/工程技术部

练阳勇/质量管理部

何旭/储运部

-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和文档的管理；

-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及碳排放计算

的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及补充数据来源及数

据流过程；

- 现场观察生产工艺及主要排放设

施；

-监测设备的安装、校验情况；

-监测计划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朱殿莉/财务部 -结算凭证及票据的管理

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的核查发现将具体在报告的后续部分详细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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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为保证核查质量，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技术复核人复核制、

CEC质量管理委员会把关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即对每一个核查项目均

执行三级质量校核程序，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把控每一环

节的核查质量。核查工作的第一负责人为核查组组长。核查组组长负

责在核查过程中对核查组员进行指导，并控制最终排放报告及最终核

查报告的质量；技术复核人负责在最终核查报告提交给客户前控制最

终排放报告、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

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企业的《营业执照》以及《公司简介》、查看现

场、现场访谈企业，确认企业的基本信息如下：

（一）二氧化碳企业简介

企业名称：永发（江苏）模塑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其他纸制品制造

企业行业代码：223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04MA1WXCOC9H

地理位置：泰州市姜堰区大伦镇桥东村

成立时间：2018 年 07月 20日

所有制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永发（江苏）模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发（江 苏）

模塑”）是永发模塑（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永发印务全资子公司，

上海实业集团的成员企业）的全资子公司，其前身是永发（上海）模

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成立于 2018年 7 月 20 日，位

于泰州市姜堰区大伦镇桥东村，占地面积 17100平方米，厂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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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 平方米，拥有自动成型机、切边机、碎浆机、环保设备及各种

适宜的生产检验设备，主要生产可自然降解的绿色环保包装材料，年

生产规模可达 4000 吨。

（二）企业的组织机构

企业的组织机构图如图 3-1所示：

图 3-1企业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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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总经办负责。

（三）企业工艺流程图

受核查方属于其他纸制品制造，主要产品为高端电子类消费品精

品纸浆模塑包装，企业涉及的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

图 3-2造纸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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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能源管理现状

使用能源的品种：2019 年企业使用的能源品种及其对应的直接/

间接排放设施见表 3-1。

表 3-1企业使用的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能源品种

燃气导热油锅炉 天然气

厂内主要生产设施及其他用电设备、

空调、照明器具等
电力

2019 年度受核查方使用的能源主要能源品种为生产消耗的电力

和天然气。天然气主要用于燃烧使用，外购电力为厂内主要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使用。

（四）产品产量

企业 2019年度产品产量等相关信息见下表：

2019年产量信息

纸制品（t） 1788.45
产值信息

年份 工业总产值（亿元）

2019 2.3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核查边界的确定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

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控

制的所有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

系统。经现场勘查确认，受核查企业边界为位于泰州市姜堰区大伦镇

桥东村，不涉及下辖单位或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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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化石燃料燃烧和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核查组通过与企业相关人员交谈、现场核查，确认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种类为二氧化碳。

企业不涉及《补充数据》的核查。

因此，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的核算边界符合《核算

指南》的要求。核查组通过查看现场及访谈企业，确认企业的场所边

界为企业在江苏省内，设施边界包括企业在江苏省内所有排放设施，

核算边界包括设施边界内排放设施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和二氧化碳

间接排放，并确认以上边界均符合《核算方法》的要求。

3.2.2 排放源的种类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

访谈，核查组确认核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及气体种类如下表所示。受核

查方在 2019 年度所有企业碳排放源的具体信息如表 3-2所示。

排放源类型 设施/工序名称 设备型号 设备物理位置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燃气导热油锅炉

YY(Q)W-1800Y(Q)-
1800kW

EB3G 低氮燃烧器

生产区内

食堂天然气炉

单眼大锅灶：型号

1300*1300*800
双头双尾炒灶：型

号 1800*900*800

食堂

净购入使用电力排放 生产设备 / 生产区内

综上所述，核查组对核算边界内的全部排放设施进行的核查，企

业的场所边界符合《核算方法》中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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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核算指南中的核算方法和受核查方的实际情况，受核查方碳

排放量核算方法如下：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

算方法：

E=E 燃烧+E 过程+E 电和热+E 废水 (1)

其中：

E 是 CO2排放总量，单位为吨（tCO2） ；

E 燃烧 是所有净消耗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

吨（tCO2）；

E 过程 是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tCO2）；

E 电和热 是净购入电力和净购入热力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

（tCO2）；

E 废水 是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天然气、柴油及燃料油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

的如下核算方法：

i
n

i i EFADE  11燃烧 （2）

式中：

1燃烧E 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

为吨（tCO2）；

iAD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百万千

焦（GJ）

iEF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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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按公式（3）计算：

iii FCNCVAD  (3)

式中：

iNCV 是核算和报告期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

液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

为百万千焦/万立方米（GJ/万 Nm3）；

iFC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

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万 Nm3）。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4）计算。

12
44

 iii OFCCEF (4)

式中：

iCC 是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千焦

（tC/GJ）；

iOF 是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3.3.2 工业生产工程的排放

受核查企业不涉及。

3.3.3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E=AD 电力
EF 电力 (5)

式中：

AD 电力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电力EF 是电力的 CO2 排放因子，单位分别为吨 CO2/兆瓦时

（tCO2/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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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受核查企业不涉及。

3.3.5 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放

受核查方污水处理站负责厂区生活废水及生产线生产废水的处

理，生产废水主要为纤维纸絮且建立了循环水利用系统，处理工艺如

下：

车间污水→初沉池→隔油池→污水调节池→投加 PAC、PAM→反

应→沉淀→气浮→砂滤。受核查方不涉及废水厌氧处理过程。因此，

此部分排放 E 废水=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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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核查组对以下数据分别进行了核查

表 3-4企业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计算系数）类别一览表

排放种类 活动水平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化石燃料燃烧
1.天然气消费量

2.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值

1.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2.天然气氧化率

净购入使用电力 3.净购入电量 3.电力排放因子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见附件清单）及访谈企业，对排放

报告中的每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

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

具体结果如下：

3.4.1.1 活动数据 1：天然气消耗量

表 3.4.1-1 对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76.8375
单位 万 Nm³

数据来源 《2019年资源、能耗数据统计表》

监测方法 气体涡轮流量计/体积修正仪

监测频次 连续计量、每月统计

记录频次 逐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19 年天然气消耗量来源《2019
年资源、能耗数据统计表》，经核查，确认终版排放报告中天

然气消耗量数据与数据源一致

2）核查组对受核查方《2019 年资源、能耗数据统计表》进行

100%核查，累计年购进量 76.8375万 Nm³
4）核查组对受核查方 2019 年度《天然气发票》每月消耗量进

行 100%核查，累计年消耗量 75.5754万 Nm³
5）经交叉验证天然气购进发票量与《2019 年资源、能耗数据

统计表》每月数据不一致，是因为发票结算抄表时间与《2019
年资源、能耗数据统计表》不一致；《2019年资源、能耗数据

统计表》为自然月抄表汇总，经最终确认采用 2019 年资源、能

耗数据统计表》中消耗量。

核查结论 天然气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 2019年资源、能耗数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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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

的要求。

表 3.4.1-2 对天然气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2019年

2019年资源、能耗数

据统计表》 2019年度《天

然气发票》
核查最终确认 最终排放报告

（数据源）

单位 m³ m³ 万 Nm³ 万 Nm³
1月 58286 61181 5.8286 5.8286
2月 22650 24099 2.2650 2.2650
3月 54919 68152 5.4919 5.4919
4月 41588 32298 4.1588 4.1588
5月 49837 41394 4.9837 4.9837
6月 54509 56616 5.4509 5.4509
7月 63911 61801 6.3911 6.3911
8月 77902 70786 7.7902 7.7902
9月 82020 85531 8.2020 8.2020
10 月 81504 79579 8.1504 8.1504
11 月 82942 85443 8.2942 8.2942
12 月 98307 88874 9.8307 9.8307
合计 768375 755754 76.8375 76.8375

3.4.1.2 活动数据 2：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表 3.4.1-3 对天然气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数据值 389.310

数据项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低位发热量数据正确。

3.4.1.3 活动数据 3：外购入电力

表 3.4.1-4 对外购入电力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6475.200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2019年资源、能耗数据统计表》

监测方法 电表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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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 连续计量，每月汇总

记录频次 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最终报告中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19年购入电力消

耗量来源于《2019 年资源、能耗数据统计表》，经核查，核

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数据与结算发

票数据一致；

2）核查组对 2019年所有月份的电费结算发票进行了核查，

与《2019年资源、能耗数据统计表》存在差异，是因为发票

结算抄表时间与《2019年资源、能耗数据统计表》不一致；

《2019年资源、能耗数据统计表》为自然月抄表汇总，经最

终确认采用 2019年资源、能耗数据统计表》中消耗量。

核查结论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2019年资源、能

耗数据统计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

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5外购入电力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2019年

2019年资源、能耗数

据统计表》 2019年度《电

量发票》
核查最终确认 最终排放报告

（数据源）

单位 kWh kWh MWh MWh
1月 2369600 2369600 2369.600 2369.600
2月 1092700 1092700 1092.700 1092.700
3月 1771100 1771100 1771.100 1771.100
4月 1295600 1312700 1295.600 1295.600
5月 1585000 1557100 1585.000 1585.000
6月 2002400 2003100 2002.400 2002.400
7月 2650700 2644700 2650.700 2650.700
8月 2822500 2822800 2822.500 2822.500
9月 2860000 2869200 2860.000 2860.000
10 月 2557800 2545400 2557.800 2557.800
11 月 2588900 2589500 2588.900 2588.900
12 月 2878900 2874200 2878.900 2878.900
合计 26475200 26452100 26475.200 26475.200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通过评审排放报告，核查组针对排放报告中每一个排放因子的核

算参数进行了核查，确认相关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

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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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表 3.4.2-1 对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序号
单位热值含碳

量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1 天然气单位热

值含碳量
15.3×10-3 tC/GJ 选取的是《核算指南》

中提供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3.4.2.2 天然气碳氧化率

表 3.4.2-2 对天然气碳氧化率的核查

序号 碳氧化率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1 天然气碳氧化率 99% 选取的是《核算指南》中提

供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3.4.2.3 电力排放因子

表 3.4.3-3 对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序号 排放因子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1 电力排放

因子
0.7035tCO2/MWh

选取《2011年和 2012年

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

化碳排放因子》中提供的

2012年华东区域电网排

放因子

数据准确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的所有排放因子数据真

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核算方法》，核查组通过审阅企业填写的排放报告，对所

提供的数据、公式、计算结果进行验算，确认所提供数据真实、可靠、

正确。碳排放量汇总如下表所示。

表 3.4.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计算表

年份 种类
化石燃料消

耗量

低位发热

值

单位热值

含碳量

碳氧化

率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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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或万m3）
B（GJ/t或
万 m3）

C（tC/GJ） D
E=A×B×C×D×44/12

（tCO2）

2019年
天然气 76.8375 389.31 0.0153 99% 1661.37

合计 1661.37

表 3.4.3-2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表

年份
净购入电量

A（MWh）

排放因子

B（tCO2/ MWh）

排放量

C=A×B（tCO2）

2019年 26475.200 0.7035 18625.30

表 3.4.3-3 法人边界排放量汇总表

类别 2019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e） 1661.37

过程排放量（tCO2e） 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的排放量（tCO2e） 18625.30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的排放量（tCO2e） 0

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放量（tCO2e） 0

企业温室气体总排放量（tCO2e） 20286.67

企业二氧化碳总排放量（tCO2） 20287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企业生产产品为高端电子类消费品精品纸浆模塑包装，根

据《关于做好 2019 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 号）附件 1、

覆盖行业代码，受核查企业产品不在其中，因此不需要填写补充数据

表。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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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及查阅相关记录，受核查方在质量保证和文

件存档方面做了以下工作：

1）指定专人负责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2）制定了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台帐记录

与实际情况一致；

3）对能耗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过程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

以确保数据质量。

4）企业建立并执行了公司内部能源计量与统计管理制度。

5）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

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提交的 2019年度最终版排放报告

中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符合《中国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排

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一致。具体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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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2019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e） 1661.37

过程排放量（tCO2e） 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的排放量（tCO2e） 18625.30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的排放量（tCO2e） 0

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放量（tCO2e） 0

企业温室气体总排放量（tCO2e） 20286.67

企业二氧化碳总排放量（tCO2） 20287

4.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受核查企业 2019 年度为首次碳核查，无历史年度数据，无法进

行波动分析。

4.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或其他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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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1：不符合清单

无

附件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1、建议每年都开展企业的碳核查工作，以便掌握企业自身碳排放情

况，并可根据核查报告，对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改进。

附件3：支持性文件清单

1. 营业执照

2. 厂区平面图

3. 工艺流程图

4. 主要生产设备台账

5. 主要计量设备台账

6. 《2019年资源、能耗数据统计表》

7. 2019年度 1-12月天然气发票

8. 2019年度 1-12月电费发票

9. 主要计量器具照片

10.主要耗能设备照片

11.统计局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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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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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厂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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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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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生产设备台账（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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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计量设备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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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9 年资源、能耗数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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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9年度 1-12月天然气发票（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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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9年度 1-12月电费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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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要计量器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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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主要耗能设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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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统计局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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